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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的《关于食品监督抽检信息的通

告》（2025 年第 10 号），涉及东城街道 5 家经营者。现将不合

格食品风险控制情况通告如下：

一、东莞市东城友诚果品商行(个体工商户)销售的“芒果(水

仙芒)”

（一）位于东莞市东城街道下桥莞龙路下桥路段仓库自编编

号 A6 号的东莞市东城友诚果品商行(个体工商户)销售的“芒果

(水仙芒)”（购进日期：2025 年 06 月 05 日），乙酰甲胺磷项

目不合格。

（二）我局执法人员对该店进行了现场检查，并向其送达了

不合格检验报告等文书。执法人员现场未发现有上述批次的“芒

果(水仙芒)”，现场未采取行政强制措施。经调查，该店共购进

了上述“芒果(水仙芒)”212 斤，全部销售完，无库存。

（三）该店已停止销售不合格食品，并按照《食品召回管理

办法》规定进行召回。在经营场所醒目位置张贴召回公告，目前

无召回食品。

（四）我局已依法对该店进行立案。

二、东莞市东城卓惠国水果店销售的“芒果(象牙芒)”

（一）位于东莞市东城街道下桥莞龙路下桥路段仓库自编编

号 A8 号的东莞市东城卓惠国水果店销售的“芒果(象牙芒)”（购

进日期：2025 年 06 月 05 日），乙酰甲胺磷、噻嗪酮项目不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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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。

（二）我局执法人员对该店进行了现场检查，并向其送达了

不合格检验报告等文书。执法人员现场未发现有上述批次的“芒

果(象牙芒)”，现场未采取行政强制措施。经调查，该单位共购

进了上述“芒果(象牙芒)”100 斤，全部销售完，无库存。

（三）该店已停止销售不合格食品，并按照《食品召回管理

办法》规定进行召回。在经营场所醒目位置张贴召回公告，目前

无召回食品。

（四）我局已依法对该店进行立案。

三、下桥社区整车水果交易场赵小毛销售的“油桃”

（一）位于广东省东莞市东城街道下桥银屏路 62 号 A40、

A41 的下桥社区整车水果交易场赵小毛销售的“油桃”（购进日

期：2025 年 06 月 11 日），克百威项目不合格。

（二）我局执法人员对该店进行了现场检查，并向其送达了

不合格检验报告等文书。执法人员现场未发现有上述批次的“油

桃”，现场未采取行政强制措施。经调查，该店共购进了上述“油

桃”520 斤，全部销售完，无库存。

（三）该店已停止销售不合格食品，并按照《食品召回管理

办法》规定进行召回。在经营场所醒目位置张贴召回公告，目前

无召回食品。

（四）我局已依法对该店进行立案。

四、东莞市东城玉英餐饮店使用的“碗”

（一）位于广东省东莞市东城街道小塘坣塘中路 13 号 102

室的东莞市东城玉英餐饮店使用的“碗”（消毒日期：2025 年

06 月 19 日），大肠菌群项目不合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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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我局执法人员对该店进行了现场检查，并向其送达了

不合格检验报告等文书。执法人员现场发现有上述批次的“碗”，

现场未采取行政强制措施。经调查，上述抽检不合格相同批次的

“碗”共有 12 个。

（三）该店已进行整改。暂无接到因使用上述抽检不合格批

次的“碗”感到不适人员的通知。

（四）我局已依法对该店进行立案。

五、广大消费者如发现食品安全违法行为，可拨打 12345

热线电话投诉举报。


